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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1】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婦幼安全攝影創作比賽報名表 

編號【          】(由主辦單位填寫) 

作者姓名  
性

別 
 

身分證

字號  

出

生 
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就讀學校  
就讀班級 

（科系） 
 

戶籍地  

居住地  聯絡電話  

電子郵件  

指導老師 

(無則免填)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電子郵件： 是否需感謝狀：□是□否 

作品名稱：(限15個字以內) 

 

作品簡介：（不超過50個字） 

 

 

 

 參賽人員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浮貼處(身分證影本正反面空白處註名參加活動專用字樣) 

     身分證(或學生證)影本正反面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(或學生證)影本正反面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報名表請以 A4列印，勿縮小或剪成小張。 

二、自公告日起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網站下載報名表。 

 

一、請將作品光碟及相紙連同報名表、讓與同意書於110年9月30日前親送或郵寄至235009新

北市中和區中正路1167號8樓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-行政組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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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婦幼安全攝影創作比賽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

作品名稱  

作品內容  

受讓人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

備  註 
1.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。 

2.讓與人請填作者。 

 

      茲保證遵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婦幼安全「攝影創作」比賽保證參賽作品確係本

人之原創作品，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，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。 

  讓與人          同意參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

所有，且承諾對該局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得對於得獎作品無

償使用外，得公開播放、公開推廣、重製、編輯、安排於所屬刊物、網站、光碟或其他媒體

等發表，本人均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。 

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

 

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(未滿20歲報名者，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） 

 
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110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【附件2】 

說明： 

ㄧ、讓與同意書請以 A4列印，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

二、本讓與同意書連同報名表、參賽作品請一併寄出。 


